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胶州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胶农字〔2022〕68号 签发人：张翠华

胶州市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应用和生产
经营能力项目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，根据《财政部

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财农〔2022〕25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

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计财发〔2022〕13

号）和《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2年中央

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青农计财字〔2022〕

2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《胶州市提升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技术应用和生产经营能力项目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重大决策部署，统筹谋划、整合

资源，合理使用各级财政支持政策，推进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

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规范有序发展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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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关键发展能力、激发内生活力，开展集约化、标准化生产，

完善利益分享机制，更好发挥带动小农户进入市场、增加收入、

建设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坚持政府扶持、协调发展。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，通过

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等形式，扩大政策受惠面，对家庭农场、农

民合作社发展予以支持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

运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生产要素向各类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

化配置；充分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协调发展，既不能搞平

均主义，也不能好大恶小、厚此薄彼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

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。

2.坚持能力提升，高质高效。聚焦农产品加工、经营管理、

生产技术等关键能力提升，推进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高质高效

发展，充分激发内生动力，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。坚决反对只重

数量、不重质量的面子工程；坚决避免一哄而上，搞运动式发展。

3.坚持联农带农，利益共享。既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，

也不忽视小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。重点支持和农民有紧密联系的、

可让农民学习借鉴的、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

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。

4.坚持整合实施，统筹推进。鼓励各镇街优先支持村党组织

领办合作社发展，鼓励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、专业大户依法转入

家庭农场范围，形成政策集聚效应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项目内容及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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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利用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的大力培育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资金，采取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等方式，支持家庭农

场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改善生产经营条件，规范财务核

算，应用先进技术，推进社企对接，提升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信息

化生产能力，优先支持从事粮食和大豆油料种植的家庭农场和农

民专业合作社。抓好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重点

任务落实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申报主体

胶州市范围内，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

（联合社），未参与非法集资活动，且不存在经营异常、非法占

地等情况；接受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管理、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

制度，且近 3年内未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，无媒体曝光、通

报批评等负面信息；纳入合作社名录管理系统（监测合格）和家

庭农场名录系统。

三、资金安排及补助标准和方式

（一）资金安排

根据《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2年中

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青农计财字〔2022〕

24号），我市统筹安排 2022年中央财政资金 198万元，主要用

于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生产、初加工设施建设等改善生产经营

条件补助等。同等条件下，补助资金优先支持国家、省、青岛市

级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。2021年享受过补贴的经

营主体不在支持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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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补助标准和方式

在全市择优确定 10家家庭农场和 15家农民合作社（量化评

分排名），针对新建设施大棚（依审批）、清选包装、冷藏保鲜、

烘干脱水、加工运输等生产、初加工设施项目予以补助，补助标

准原则上控制在 5-15万元（补助资金不高于投资额的 50%，最

高补助 15万元）；项目要在 2022年 11月 15日前建成并投入使

用。量化评分末位得分相同时，一并纳入补助范围，按照实际通

过验收合格的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项目补助总额，按比例折算

补助。

四、规范项目实施程序

（一）评审确定实施主体

按照主体申报、镇级推荐、市级评审的程序，公平公正公开

择优确定项目实施主体。

1.镇级推荐。镇街负责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积极

申报。镇街进行初选，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，择优推荐符合项目

申报条件、自觉接受行业管理、群众认可度高的经营主体上报。

2.市级审核确认。市农业农村局审核相关申报材料，按照量

化评分情况，公示确认项目实施主体。

（二）组织项目实施

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由镇街对辖区内申报主体进行统一管

理和指导服务。镇街及项目实施主体要制定实施办法，以正式文

件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三）组织项目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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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镇街为单位，采取资料核查、实地查验、走访调查、电话

抽查等形式，对所属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，形成验收报告。

1.镇级初验。各镇街根据实施主体的申请，对实施情况进行

验收，形成验收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2.市级复核。市农业农村局对实施情况进行核查核实，并对

相关情况进行公示，对公示无异议的，据实拨付补助资金。

五、进度安排及责任分解

（一）2022年 7月底前，对全市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发

展情况进行调研，研究制定《胶州市关于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技术应用和生产经营能力项目实施方案》（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二）2022年 8月 10日前，各镇街组织辖区内有关家庭农

场、农民合作社进行申报，推荐实施主体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街、

各有关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）

（三）2022年 8月 30日前，市级根据量化评分情况，确定

实施主体，完成立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、

各镇街，各有关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）

（四）2022年 8月 31日-11月 15日前，全面实施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各镇街、各有关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）

（五）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，完成工作验收，确定财政奖

补名单及奖补额度，并进行社会公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

局、各镇街）

（六）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实施完毕并经审核合格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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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验收审核情况对有关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兑付补助资金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、各镇街）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负责业务指导督导。各镇街要建立

工作机制，加强监管和服务，组织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做好项

目实施，并及时对名单及项目情况进行公示，并设立举报电话（市

农业农村局：82206191）。如发现申报主体有弄虚作假、违反相

关规定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立即收缴补助资金，并取消下一年度

申报资格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

市农业农村局改革和合作经济指导科做好整个项目的牵头

工作，负责项目组织，制定项目方案，按规定核定补贴标准、补

助额度，项目补贴程序，验收办法，资料收集、审核，项目监管；

市财政局农业科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、监督、拨付工作，确保项

目资金的使用安全。各镇街负责做好主体推荐、项目验收、督导

服务；各相关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负责具体项目实施，配合项

目验收等。

（三）规范项目管理

切实规范项目管理，建立健全项目档案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

各镇街要加强材料收集，做好工作记录，抓好总结交流，及时上

报项目进展情况。项目实施的申报材料、评审材料、公示材料、

验收材料等有关文件要建档备查。各镇街要及时总结典型模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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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经验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加以改进。在 2022年 11

月底前将工作报告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四）严格资金监管

市财政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及时拨付

财政补助资金，掌握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，防止财政补助资

金“跑、冒、滴、漏”，对于违规挪用、套取、骗取补助资金的行

为要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查处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。

胶州市农业农村局

2022年 7月 29日

胶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 7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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